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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 

104年度第2季親民服務工作意見調查效益分析 

壹、依據 

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「280 愛幫您第一線親民服務」執行計畫辦理。 

貳、執行概況： 

1.活動日期：104 年 7月 1日至 104 年 9月 30 日。 

2.實施方式：民眾以填寫工作意見調查表方式反映滿意度。 

3.問卷份數：全部問卷 3份，有效問卷 3份(請參閱柒、民眾建議與後續處理

整理表)。 

4.研究方法：回收後以計算軟體 Excel 執行資料建檔及問卷分析。 

參、統計結果： 

一、入口處服務人員迎賓服務滿意度 

滿意度 滿意 無意見 不滿意 未勾選 合計 

人數 3 0 0 0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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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櫃檯服務人員迎賓服務滿意度 

滿意度 滿意 無意見 不滿意 未勾選 合計 

人數 3 0 0 0 3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三、洽公環境滿意度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滿意度 滿意 無意見 不滿意 未勾選 合計 

人數 3 0 0 0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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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人員申辦案件說明滿意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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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服務人員申辦案件說明滿意度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五、等候時間滿意度 
 
 
 
 
 
 
 
 

 

 

 

 

 

 

滿意度 滿意 無意見 不滿意 未勾選 合計 

人數 3 0 0 0 3 

滿意度 滿意 無意見 不滿意 未勾選 合計 

人數 3 0 0 0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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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整體滿意度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肆、效益分析 

依據問卷統計分析可知，本季民眾針對本所各項服務滿意度調查項目全數

給予滿意評價，另計 2份問卷（案件序號 2、3）特別表揚櫃檯同仁優良服務

態度，本所業於各課課務會議進行表揚，希冀鼓勵同仁持續努力，提升本所為

民服務品質。而案件序號 1民眾反映本所前機車停車格被劃為警用之意見，由

於此乃因應交通局設置 U-bike 停駐點之故，業已向當事人妥為說明並取得其

諒解。 

 

伍、趨勢分析 

本季親民服務工作滿意度調查中各項服務滿意度皆為 100%，其中以「入

口處服務人員迎賓服務滿意度」及「服務人員申辦案件說明滿意度」滿意度上

滿意度 滿意 無意見 不滿意 未勾選 合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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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 18%進步幅度最高；而「洽公環境滿意度」滿意度上升 13%次之；最後「等

候時間滿意度」、「整體滿意度」則提升 9%。 

 

調查項目 
104 年 

第 2季 

104 年 

第 3季 
增減 

入口處服務人員迎賓服務滿意度 82% 100% +18% 

櫃檯服務人員迎賓服務滿意度 100% 100% 0% 

洽公環境滿意度 87% 100% +13% 

服務人員申辦案件說明滿意度 82% 100% +18% 

等候時間滿意度 91% 100% +9% 

整體滿意度 91% 100% +9% 

 

陸、檢討與分析： 

由本次滿意度調查結果觀察，各項調查項目之滿意度成績皆較上季提升。

另登記課鐘婉容及李雅容、資訊課周宛蓉、地籍課詹予馨同仁服務態度熱忱、

辦理案件專業度受到民眾肯定，值得所內同仁效法學習。 

本所於 104 年第 3季期間內，計舉辦「一樓大廳值星人員服務禮儀教育訓

練」、「有禮真好 優質服務與電話接待禮儀教育訓練」兩場服務品質教育訓練，

另針對環境提升部分，根據員工創意大考驗提案建議，業於樓梯間加裝反光貼

條並研商加裝一樓安全帽及雨衣掛勾之可行性，期提供民眾更貼心、舒適的洽

公體驗。由本季滿意度成績觀察，相關教育訓練及環境改善措施應對服務品質

具正面成效，未來將持續辦理同仁服務知能學習活動，精進本所為民服務品

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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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民眾建議與後續處理整理表 

問卷

編號 
發生時間 課室別 意見概述 處理情形 

1 104年 7月 3日 地籍 

地政事務所前面

機車位，被劃為

「警用」，惡劣！ 

由總務於 104 年 7月 6日中午 12 點 30

分電洽當事人，其表示本所前面機車

位，被劃為「警用」，倘係為請領謄本

等事宜，十分不便，合先敘明；當事人

經職說明本案係交通局為建置

U-bike，故將警用機車挪置本所前方停

車格，本所於會勘時已明確表示此舉將

造成民眾不便，是否有其他方案等，並

有行文告知交通局，惟交通局依專業考

量辦理，且土地部分非本所管轄範圍，

相關政策推動亦是交通局辦理，本所已

盡最大努力，造成當事人不便，深感歉

意，本案經說明後已取得陳情人諒解。 

2 
104年 9月 1日

12 時 45 分 
  

最佳服務人員：2

號櫃檯周宛蓉 
課務會議表揚，列入考績參考。 

3 
104年 9月 1日

17 時 25 分 
  

13 號櫃檯詹予

馨、16號櫃檯李

雅容、鍾婉容這

三位服務人員具

有優秀服務的熱

忱及態度，也很

謝謝她們，順利

快速辦理完成案

件，一切感恩於

心。 

課務會議表揚，列入考績參考。 

 


